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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友意見書

法庭之友意見書

案號   114年 度憲立字第 1號
法庭之友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代表人 :黃旭田 )

住(居 )所 : 

電話 :    0

代理人  姓名 :   林煜騰律師
住 (居 )所 : 

為忠法法定 114年度怎立字第 1號立法安貝柯建銘等 51人群

請朱 ,謹提出提出法庭之友意見苦芋 工

本件係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於民國 (下同)l14年 1月 15日

向 鈞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請求宣告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第 4條第 3項 、第 30條第 2項至第 6項及第 95條違憲。嗣經 鈞
庭於 l14年 5月 14日 受理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下稱本

會)前 蒙鈞庭裁准於 114年 7月 23日 前出具法庭之友意見書 ,爰就

本件提出法庭之友意見理由如下 :

應揭露事項

一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 ,是否與當事人 、關係人或

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 :否 。

二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 ,是否受當事人 、關係人或

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否 。

三 、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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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友意見書

支持一方皆事人之立場

本法庭之友意見之支持 ,聲請人才主張憲訴法第 30條第 2項至第 6

頂以及憲訴法第 95條 (下合稱 「系爭規定」)違憲之立場 。

法庭之友意見摘要

壹 、憲法第 78條 、司法院大法官 585號 、第 793號解釋闡釋 鈞
庭獨享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 ,又依 鈞庭
1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見解可評議門檻為行使司法審判權之

核心 。故系爭規定剝奪大法官人數不足 10人時之審判權 ,以

及創設出政治部門(無論是總統未盡機關忠誠義務進行大法官

人事提名或是立法院機關未盡機關忠誠義務行使同意權 )得藉

由人事提名權之控制憲法所賦予 鈞庭行使憲法上審判權力
之機會 ,已牴觸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

貳 、 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 ,又依釋字第 653
號解釋闡釋人民獲得 「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 」,係訴訟權保障

之核心內容 ,系 爭規定連結目前 7位大法官任期屆滿尚未補足

任命情事 ,系爭規定將使基本權受侵害之人民訴諸司法違憲審

查救濟成為幾乎不可能 ,使 司法權徒有違憲審查之形式而無實

質功能 。人民將失去「無法獲得及時有效 」之憲法訴訟救濟之

機會 ,侵害人民之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 。

參 、憲法第 16條以及 鈞庭 1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見解 ,認定
合議庭裁判之評議 「以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 」,與正當法律程

序原則無違 ,此程序原則於憲法所直接賦予之審判程序應亦有

適用 ,且非立法權恣意為對人民基本權不利之方式變更。系爭

規定導致於大法官人數補足 15席且全員未迴避出席時 ,即令

有 8位大法官支持違憲、剩餘 7位大法官反對違憲 ,亦不能作

第2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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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友意見書

成違憲宣告 ,使人民對抗政府公權力宣告違憲之門檻明顯過高

(實質上已近乎推定公權力行使合憲之結果),亦難認合乎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 。

肆 、系爭規定第 95條規定明定修正一經公告即生效 ,卻未針對修

正前已聲請或已受理案件為過渡條款 ,,對於主張違憲之聲請

人顯然產生重大不利 ,有違司法院釋字第574號解釋所闡釋之

信賴保護原則而違憲。

法更之友意見及其理由

牚村議士藉跨u塞政治變遷師費道〞豬孫繼鑽孫有堆力 夕

或豬路多數瑧政彬η諾好 〞

化卯已不浮村求伐議刻度頹證瑋應武表矽人民才〝益 ↙

牚政治有場出現此覆村議民生承黦佐炎蜜脖 夕

就走′旨宏裁找憑介人師時刻 /

壺、按怎法第 78條、司法院大法官群字第 585號解群、第 793號解

群 鈞庭 113年忠判字第 8號判決 ,可知 伯庭道忠字生之字
判社你由怎法所直接城子之#力並未共立法者共手 ;而評識門

桂為率去l︳核心 ,系爭規定由土法社年方干預計識門杜 ,並大幅

提高鎴統和土法院得藉由人芋任舒在採作字去l︳之可能已形年並

干預 均庭進缽 查社之行使 ,描們權力分立其制衡之原則 :

一、按司法院大法官群字第 585洗解群姆  鈞庭為怎法上之
法官經志法直接投#行使忘法第78條以及忘法坩修修條文第5

第3頁 ,共20頁



1

2

3

碎

5

b

7

8

少

10

ll

上2

土3

l碎

15

1b

上7

上8

1θ

20

21

22

且3

2碎

Σ5

2b

法庭之友意見書

條之雄力 ,另依忠法第 82條規定 ,比率

一

l︳#之行使方式 ,忠法

並未明訂與土法權共芋 ,合先敘明 :

(一 )按憲法第 78條規定 :「 司法院解釋憲法 ,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

命令之權 。┘憲法增修修條文第 5條規定 :「 司法院大法官 ,

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 ,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

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

(二 )攻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並闡明 :「 憲法第

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 ,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

權 。依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二項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

規定 ,解釋憲法及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為

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大法官依憲法規定 ,獨立行使憲法明文

規定之上述司法核心範圍權限 ,乃忘法上之法官。┘

(三 )又按 ,憲法第82條明文 :「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 ,以法律

定之 。」

(四 )是以 ,依據上開憲法條文之體系解釋 , 鈞更基於憲法第 78

條以及憲法增修修條文第 5條之權力 ,於「組織」以外之事項 ,

並未由立法權所共享 ,而係司法權獨有之權力。故大法官作為

憲法上之法官 ,依憲法規定獨立行使憲法明文規定之上述司

法核心範圍權限 ,並無須透過法律設計制度為之 ,合先敘明。

二 、 次按司法院大法官群字第 585號解群 、第 793號解群 均庭
l13年怎判字第8洗≠l︳洪見解 ,評議門桂為密判社之核心事項 :

(一 )按司法院拜字弟585號以及群字第793號解拜理由#門明 ,

司法權之核心找館你針對具砫個朱之芋介及法律爭識 ,依怎

法及法律所形成之客挽研住與規先,為法之適用而進行終局、

具有拘束力之≠l︳所 ,大法官並充能確保司法解拜或裁判結果

i效性 :

第ㄔ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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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友意見書

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 :「 憲法解釋之目

的 ,在於確保民主憲政國家憲法之最高法規範地位 ,就人民

基本權利保障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 ,

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斷 。為符司法權之本質 ,釋憲權之行

使應避免解釋結果縱有利於聲請人 ,卻因時間經過等因素而

不具實益之情形發生。是為確保司法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

之保全制度 ,乃 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 ,不 因憲法解釋 、審判

或民事 、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有異 。┘

玫按 ,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93號解釋理由書 :「 司法權之本

質 ,依憲法第 77條規定 :『 司法院⋯⋯掌理民事 、刑事 、行

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 。』所示 ,係針對具體個案之

事實及法律爭議 ,依據憲法及法律所形成之客觀價值與規範 ,

為法之適用而進行終局之判斷 ,具有個案性及被動性⋯ 。┘

次按 均庭 113年怎判字第 8號判決見解 ,可知合議庭法院
我去l︳之評識門程 ,直接涉及裁判之作成 ,為率判權之核心芋

項 ,比於怎法法庭亦應有應用 :

鈞庭 1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理由第 l08段 :「合哉庭法院

裁判之評識門桂 ,直接涉及裁判之作成 ,為牛 #l︳稚之核心芋

五 。為集思廣益 ,並提升裁判正確性 ,立法者固得就重大案

件 ,規定應由合議庭審判 ,而非僅由獨任庭單獨審判 。惟如

一律要求合議庭須以一致決始得作成判決 ,則勢必影響裁判

效率。是為避免合議庭裁判懸而未決 ,促進裁判效率 ,各級

法院合議庭裁判之評議『以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原則上即

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無違 。立法者就各級法院合議庭裁

判之評議門檻 ,為保障當事人權益 ,並有明確規範可資依循 ,

2

(一二)

l

第δ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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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友意見書

亦得以法律明文規定上開過半數之評議門檻 (法院組織法第

105條第 1項規定參照)。 」

2.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並闡明大法官依憲法

規定 ,獨立行使憲法明文規定之上述司法核心範圍權限 ,乃

憲法上之法官 ,故 鈞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理由所認
定合識庭法院我≠l︳之評戲門桂 ,直接涉及裁判之作成 ,為率

判社之核心事項一事
,於怎法法庭自古亦有所適用。

(三)基 .比 ,按忠法法庭 113年忠≠l︳字第 9號判決女昭元大法官提
出之部分不同意見古之見解 ,如土法社行使我社干預怎法法

庭行使職權之程序 、伅田或結果 , 角庭自有#予以字生 :

1.按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 9號判決黃昭元大法官提出之部

分不同意見書第 9段 :「 立法院之各項職權均係憲法所賦予之

權力 ,自 仍應受憲法之規範 ,而非當然不受司法違憲審查之

政治叢林 。⋯如立法院行使城社之程序或其結果 ,已形年或

干預其他忘政法而行使我雄之程序 、先田或結果本庭亦危子

以道皮監督 ,以維鼓其他忠政我而行使我社之程序自主權及

怎法社力分立與制街原則 。」。

2.依此 ,立法權如立法干預憲法法庭行使職權之程序 、範圍或

結果 ,自 當屬於 鈞庭得予以審查之標的。
(四 )綜上可見 ,立法院實非我國司法違憲審查之外化之地 ,若立法

院提出之法律修正草案及其人事同意權之實際運作 ,形年司

法院忠法法庭作成判決及哲時處分之計琺門桂 ,貝 l｜ 已們碰忠

法法庭就審判社所卒有之核心事項 ,憲法法庭為維護我國珍

視之憲政秩序 ,自 得適度介人監督 ,以維護憲法法庭之程序自

主權及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

第否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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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友意見書

四、查系爭規定介人 均庭計識門桂之率去l︳核心並制午怎法法庭於
大法官人女不足 10人時怎法所斌子之字判社 ,且右l︳故了立法權

或行政球得透過大法官人事任命權之操作字>l︳結果之空問 ,已

們碰到司法權核心 ,描角社力分立其制衡原則危石道忘 :

(一 )查怎訴法第 4條第 3項堵訂 :「大法官因任期屆滿、群職 、免
我或死亡 ,以致人故未連中華民田怎法堵修採文第 5條第 l

項所定人故 ,無統應於 2個月內補足提名 。」、第 30條修正

內容規定 :

「
判決 ,除本法別有規定外 ,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

上參與評議 ,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前項參與評議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十人。作成違憲之宣告

時 ,同 意違憲宣告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九人 。

參與評議人數未達前項規定 ,無法進行評議時 ,得經大法官

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 ,為不受理之裁定 。

前二項參與人數與同意人數之規定 ,於憲法法庭依第四十三

條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依第七十五條宣告彈劾成立 、依第八

土生宣生生重盤散時 ,適用之 ．

依本法第十二條迴避之大法官人數超過七人以上時 ,未迴避

之大法官應全體參與評議 ,經四分之三同意始得作成判決或

裁定 ;第二項之規定不適用之 。

前項未迴避之大法官人數低於七人時 ,不得審理案件 。」

(二 )首查 ,系爭規定涉及計磁門桂已形年及干預怎法法庭行使忘
法上權力之計識門桂球 判權核心事項 ,已制千怎法法庭於

大法官人址 9人以下時行使怎法上權力之徐地 :

1.按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已明示,大法官依憲法規

定 ,獨立行使憲法明文規定之上述司法核心範圍權限 ,乃 憲

第7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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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友意見書

法上之法官。 鈞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見解可見 ,合

議庭法院裁判之評議門檻 ,直接涉及裁判之作成 ,為審判權

之核心事項 。

查依系爭憲訴法第 30條第 2項以及第 4頂之規定 ,當大法

官人數低於十人時 ,憲法法庭不得評議案件 ,即無從行使憲

法第 78條規定 :「 司法院解釋憲法 ,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

令之權。」以及憲法增修修條文第 5條規定 :「 司法院大法官 ,

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外 ,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 、

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之權力。

惟查,憲法第 78條以及憲法增修修條文第 5條之審判權係屬

憲法保留事項 , 鈞庭本於憲法之規定直接取得 ,非立法權

所得剝奪 。且本次憲訴法修法並非司法院主導 ,司 法院亦未

明示同意 ,可認定為立法權單方以剝奪憲法法庭於大法官人

數 9人以下時行使憲法上權力餘地 ,違背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則 。

次查 ,系爭規定右l｜造無統與土法院透過大法官人芋任命社控

制忠法法庭字判程序之空間 ,形同使紀筑與立法找關控分芋

均庭依忠法弟 78條以及忠法堵修修條文第 5條之#力 :

按忠法堵修條文第 5條已明文列率無統針對司法權之介入佳

有人芋提名權 ,而立法院則有人芋同志社以及司法院及各故

法院紅我之中︳定社 :

按憲法增修修條文第 5條第1項規定 :「 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

人 ,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由總統提名 ,經立

法院同意任命之 ,自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起實施 ,不適用憲法第

七十九條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轉任者外 ,不適用憲法

第八十一條及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同條第 2項規

3

(二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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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 ,不分屆攻 ,個別計算 ,並不得

連任 。但並為院長 、副院長之大法官 ,不 受任期之保障 。┘、

同條第 5項規定 :「 司法院大法官 ,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

定外 ,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

解散事項。┘憲法第 82條明文 :「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 ,

以法律定之 。」

2.然而,系爭條文堵設參與計識之大法官人故不得低於 10人之

限制 ,車致 角庭將因人技不足無法計識 ,已十安介人司法
各判社之核心 :

(l)接憲訴法第30條第1項規定 :「判決 ,除本法別有規定外 ,

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 ,大法官現有總

額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於本次參法前 ,依球本條之規定 ,

無論大法官人故為何 ,皆可正常行使怎法法定之率判社。至

於是否會有大法官人數極低 (如 :僅剩 3名大法官或更低 )

之情況 ,僅係憲法判決外部正當性之問題 ,應由司法權內部

自制 ,尚非立法權 (即立法院)或行政權 (即總統)得以干

涉。

(2)然 而 ,系爭規定憲訴法第 30條第 2項規定 「前項參與評議

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十人。作成違憲之宣告時 ,同 意違憲

宣告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九人。┘並於同法第3項規定 :

「參與評議人數未達前項規定 ,無法進行評議時 ,得經大法

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 ,為不受理之裁定。」形同可讓總統

透過「消極不提名大法官」或是立法院「消極不審議提名案」

或是「持續性的不同意總統的提名人選」來控制 鈞庭審理
案件之權力 ,已實質介人司法審判權之核心 。

(3)更有甚者 ,對於立法權而言 ,如  鈞庭允許立法權得介入

第θ頁 ,共幻頁



1

Σ

3

碎

5

石

7

8

θ

10

11

12

13

l碎

15

lb

17

18

19

20

2土

且2

23

2碎

炃5

2b

法庭之友意見書

鈞庭之評議門檻 ,無疑是創造出立法權得透過「設計評議門

檻」以及 「控制大法官人數」之方式 ,決定 鈞庭何時得開
始行使憲法上審判權 ?何時需停止行使憲法上審判權 ?以

及何時需做出不受理決定 ?之裁量權 ,嚴重悖於權力分立與

制衡原則 。

五 、綜上 ,系 爭規定涉及評議門檻 ,屬於憲法所賦子 鈞更之審判
權核心事項 ,不容與立法權制定法律 ,再輔以對於大法官人事

同意權之行使進行控制 。故系爭規定 ,應有悖於權力分立與制

衡原則 ,應屬違憲。

式 、再者 ,怎法第 16條保昨人民請頭、訴頭及訴訟社 ,又秤字第 653

號解秤m群 ,人民在得 「及時有效救湃之找什」你訴訟#保陣
之核心內容 ,系爭規定連結 7位大法官任期屆滿尚未補足任命

情芋 ,系爭規定將使基本社受侵害之人民訴諸司法速缽 直救

湃成為我乎不可能 ,使司法社徒有達泌 查之形式而無十安功

能 ,人民將無從透過怎法訴訟取得 「及時有效救濟」,佳客人民

忘法所保陣之訴訟社 :

一、按 ,憲法第 16條規定 :「人民有請願 、訴願及訴訟之權。」,又

釋字第 653號解釋 :「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 ,係指人民

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 ,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 (本院釋字第四

一八號解釋參照 )。 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原則 ,人民權利遭受

侵害時 ,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 ,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

審判 ,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 ,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本院釋字第三九六號 、第五七四號解釋參照 )」 。準此可知 ,

人民獲得 「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係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

二 、重系爭規定捕以立法院遲未字查通過總統提名 7位大法官人

第lO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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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已使 均庭無從率理已受理之案件 ,侵害人民透過忠法訴
訟救濟之社才l︳ :

查於 l13年 l0月 31日 已有 7位大法官任期屆滿 ,鈞庭僅餘 8

位大法官在任 ,然立法院遲未審查通過總統提名 7位大法官人

選 。依系爭規定 ,鈞庭就相關案件評議 、作成暫時處分 ,均應

至少有 l0位大法官之參與 ,且須至少 9位大法官同意 ,始得宣

告違憲。若過有大法官因卸任 、辭職 、免職或死亡 ,而未及補

足缺額時 ,恐將因大法官不足 10人 ,而無法進行評議並作成裁

判 ,況且至少須 9位大法官始得宣告法規範或裁判違憲 ,在大

法官人數未補齊之前 ,將造成縱為多數大法官均確信違憲之法

規範或裁判 ,亦可由極少數否決多數之情形 ,形同少數即得制

約多數 ;縱使大法官缺額全數補足 ,高 門檻之評決人數要求仍

易導致審案效率降低 ,不利於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 ,系 爭規定

顯然將造成憲政機關運作上之困難 (司 法院 l13/12/20立法院

修正通過憲法訴訟法之新聞稿參照 )。準此爭系爭規定已不當地

侵害人民尋求救濟之憲法訴訟權 。

三 、系爭規定怎法法庭因大法官人故不足致無法評戲與字理 ,修法

所設補提我制也未箱約束土法院屐行同忠義務 ,反致三社忘政

娃制全面序疾之風險 ,並侵害人民透過怎法訴訟救湃之權利 :

具體而言 ,立法院延宕迄今的人事同意權案 ,如最終只通過 l

位大法官提名人選 ,甚至全部未通過 ,鈞庭將不滿 10位大法官

在任 ,依照系爭規定 ,相 關案件之評議或作成暫時處分均無法

進行 ,鈞庭將宣告正式停擺。縱使依修正後之第4條第 3項
「
人

數未達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1項所定人數 (15人 ),

總統應於 2個月內補足提名┘似乎表面上有補救機制 ,然 而 ,生

4條第 3項之規定位規先總統應於 2個月內補足提名大法官人

第 11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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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並未規先土法院依球忘法忠識義務是否字查及應於多久內

容直通過埔足提名人避 ,立法阱 重仍可以全效或部分不通過 ,

造成無統 、立院終年陷在提名共同志之循珠深淵裡 ,系爭規定

預然不是防止怎法法庭雄疾 ,反而是陷行政 、土法及司法三社

一起屏勢 更何況
,系爭規定第 30條第 3項規定

「
參與評議人

數未達前項規定 ,無法進行評議時 ,得經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

數同意 ,為不受理之裁定┘,在大法官在任人數未達 l0人無從

進行評議時 ,要現有大法官要不是讓案件放著審結遙遙無期 ,

不然就是乾脆把將聲請案件老r不受理 ,此種 「鋸箭法」不但顯

然是意圖不想大法官解決憲政爭議 ,更無視遭到達憲立法侵害

人民之實質有效權利救濟之訴訟保障。

四、系爭規定封大法官達怎宣告計磁設定速南於多女決原則之同患

門桂 ,形同少致否決多技 ,及重扭由合忘其速怎之評識採平 ,

佳害人民 「在得及時有效救濟」之社力 :

退步言之 ,縱使立法院通過 2位以上大法官 ,使 鈞庭有超過 10

位大法官而勉強可依照系爭規定運作 ,然 系爭規定第 30條第 2

頂違憲宣告同意之高門檻 9票 ,等於設定一個比過去威權或戒

嚴時期 3分之 2或 4分之 3老r還要高之同意門檻 。宣告法律合

憲仍然是 2分之 l,但違憲則是 l0分之 9或 1l分之 9,就算

15分之 9,也是 5分之 3高 門檻 ,將使少數大法官否決多數大

法官之 「評議反民主」現象更形嚴重。這種只針對 「道忘宣告」

才設定南門杜之規範方式 ,預然是不頭嵌土法權受到司法權或

怎法之監督 ,妨害司法社避缽 查功能之患田 ,昭然若揭 !

五 、從波山與南#志法法院之比技法經女挽之 ,怎法密查若設玉過

南計識門桂或面臨大法官人技不足 ,均將守致忘法法院無法有

效運作 ,及重威神法治田象對立法權之合忘性生,哥．我女 ,預示

第12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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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規定具制度性失丘風險 :

在比較法上 ,同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波蘭 ,2015年間 ,該國

國會通過法案以改變憲法法庭宣告違憲之門檻 ,使由15名 大法

官組成的憲法法庭須在須 13名 大法官出席、3分之 2投票通過

大部分裁判 ,．l任當時該國憲法法庭可履行職責之大法官不滿 13

名 ,使該國之憲政秩序遭過與我國目前類似之憲政困境 。歐盟

威尼折委員兮於 2016年開於波山怎法訴訟法參正之諮詢意見

即指出 :「 3分之 2法定門檻並非歐洲國家憲法法院的一般性規

則 ,如此嚴格的條件將造成阻塞憲法法庭決策過程的風險 ,使

其無法有效運作 ,進而使其無法履行其確保立法合憲性的關鍵

任務 。」
l而
鄰近的南韓今年亦因朝野對抗而出現大法官缺位 、

無法開庭審理的情形 ,南#忘法法院透過哲時處分凍結怎法法

院法官於至少 7位大法官出席的門桂規定
2,而
暫時避免憲法法

院停擺的命運 。

六 、綜上所述 ,於立法院依大院釋字第 632號解釋 、113年憲判字

第 9號判決所揭示之憲法機關忠誠義務行使同意權以使 鈞庭

之大法官人數符合系爭規定第2項所定參與評議之人數門檻 l0

人前 ,此段不特定期間 ,人民所聲請之憲法訴訟案 ,將因 鈞庭

無法行使審判權 ,而陷於無法及時有效救濟之違憲狀態 ,此一

狀態甚至無法預期何時結束 ,侵害人民受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

甚鉅 。抑有進者 ,系爭規定連結 7位大法官任期屆滿尚未補足

l附
件 l:opinion onamendment§ to theActof25June2015ontheConstimtionalThbunalofPoland,

㏕optedbytheVelli㏄ Commission趾 it§ lO否山Plenaφ Session(Venice,上 上-12March2016),p狂 a.7θ .

httoS://、v、〃巧〃〔Venicecoe.int/、vebf0ㄇms/documents/?,dfㄊ CDL-AD°/o282016°/o290(l上 -

e&仍clid=IwY2xiawHWFUdleHRuA2Flb0工 xMAABHSㄚtsPvjGOqKIGvUu° 5U上宜百8旦」╘VRwi0碎 tE2Ⅱ18

Iiw8c凸型生 edv碎waem堅 迎ctiMv8xcNWtLCG】 dEw (最後瀏覽日 :l13年 12月 勿 日)。
2 
附件 2:202ㄔ 趐人

一

1250宜閨忍天｜升人┤甚型想

httD§ :/Λ〃踊︻刀︳CCourtg().lQ． /conⅡhon/bo缸 d/DoWll上 (laddo?bc工 dx=lOO8θ52&cbIdx=上 128&§∥erile小了In=f5c6c7

30⋯ 13ea﹏ lo-幼3㎝Ml15d伍 19.Ddf (最 後瀏覽日 :l上 3年 12月 幻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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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 ,十安上已及重縮減人民向忘法法庭提朱之管道 ,使基本

社受之人民訴諸司法速怎各生生得我乎不可能 ,使司法社徒有

避怎字查之形式而無十安功能 ,佳害人民受怎法所保陣 ,提起

忘法訴訟之訴訟稚 。

參 、系爭規定要求 9名大法官同意才館作成速怎宣告 ,不住使於缺

額未即時補足時怎法法庭即可能陷入仔推無法計識及作成判決 ;

又縱使補足 15席缺額且全員未迴避出席時 ,即令有 8位大法

官支持道怎、利徐 7位大法官反對進忘,亦不能作成道怎宣告 ,

使人民循忘法訴訟卻未能在符及時有效率理 ,且對抗政府′ㄙㄟ社

力宣告遊怎之門桂卻明預過禹 (十安上已近乎推定′ㄙㄟ#力行使

合忠之結果),并認合乎正當法律程序原貝l｜ :

一 、按 均庭已於 113年怎判字第 8號判決怎法訴訟鬥群合識庭過
半放之意見決定之方符合 「正古法律程序」之見解 ;依球司法

院大法官群字弟 585號解群理由古 ,大法官為忠法上之法官 ,

已如本患見古第垚#所述 :

(一 )按 鈞庭 l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理由第 l08段謂 :「合議庭
法院裁判之評議門檻 ,直接涉及裁判之作成 ,為審判權之核心

事項。為集思廣益 ,並提升裁判正確性 ,立法者固得就重大案

件 ,規定應由合議足審判 ,而非僅由獨任庭單獨審判。．l隹如一

律要求合議庭須以一致決始得作成判決 ,則勢必影響裁判效

率。是為避免合議庭裁判懸而未洪 ,促進裁判效率 ,各級法院

合議庭栽!判之評議 『以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原則上即與憲

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無違 。」

(二 )次按 ,鈞更於 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認定 :「就系爭規定一

至四案件而言 ,法院於個案量刑時 ,如擬對被告科處死刑 ,除

第 lㄔ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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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確定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之情形外 ,本即應於判決理由

正面說明被告究具有何種加重量刑因子 ,致必須選擇最重之

法定刑而科處死刑 ,而不應只是泛泛宣稱被告無教化可能性。

是為擔保並正面宣示合議庭法官就被告具有科處死刑之加重

量刑因子確無任何合理懷疑 ,並促使審判者慎思、正視死刑判

決之嚴重後果 ,同 時避免個案量刑之適用偏差或不平等(註 5),

於系爭規定一至四案件 ,死刑之科處應經合嶯更法官之一致

決 ,始符合最及密正古法徉程序之要求 。」

(三 )玫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並闡明 :「 憲法第
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 ,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

權 。依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二項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頂

規定 ,解釋憲法及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為

司法院大法官之職權。大法官依憲法規定 ,獨立行使憲法明文

規定之上述司法核心範圍權限 ,乃 憲法上之法官。」

(四 )是以 , 鈞庭於 113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憲法訴訟闡釋合議
庭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見解 ,僅於

保障人民權利時 ,方能提高評議門檻之見解 ,於憲法法庭之評

議應亦有適用。

二 、惟按 , 鈞庭之評議之社限來派係直接經忘法所城子 ,而非由
立法院所分l︳設 ,是以立法者並無權限得佳客人民基本璀之方式

子以生功 :

(一 )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5號解釋理由書並闡明 :「 憲法第七

十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 ,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

依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二項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規定 ,

解釋憲法及組成憲法法更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為 司法

第15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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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大法官之職權。犬路 官技 亡法 弟∫亡 ,右立行 在 在些 明 支好︳定

之上述司法搓旦╩且生且 , 乃忠法上之法官 。

(二 )如本意見書第壹點所述 ,依據我國憲法之體系解釋 ,亦知 鈞
庭基於憲法第 78條以及憲法增修修條文第 5條之權力,於「組

織」以外之事項 ,並未由立法權所共享 ,而係司法權獨有之權

力 。故 鈞庭於 113年忘判字弟 8號去lj洪忠法訴訟 m拜合哉
交過半數之患見決定之方符合 「正古法律程序」之見解 ,危非

土法者得以透過修改怎訴法即單方所能恣患以佳害人民基本

社之方式子以生功 。

三 、生系爭規定報少放大法官得以維持侵害人民權利之法律合忘 ,

已有道正當法律程序原貝l｜ ,危石侵害人民之訴訟社速忘 :

(一 )查系爭規定明訂參與評議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 l0人 ,且作

成違憲之宣告時 ,同 意違憲宣告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 9人 ;

倘未達規定無法評議得經縣有總額過半數為不受理裁定並適

用憲法法庭依第43條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未迴避之大法官人

數低於 7人時 ,不得審理案件 ,仍明確規範至少要有 l0人以

上評議才能作成憲法判決 ,且要有 9人以上才能作成違憲宣

告 。

(二 )惟 ,現有司法院有 7席大法官於 113年 l0月 31日 任期屆滿

卸任 ,總統雖已提名新任大法官 ,但立法院迄今未同意 ,是 目

前憲法法庭只剩下 8席大法官 ,依系爭規定 ,無法對案件作成

判決更遑論作成違憲宣告 ,對 已獲得憲法法庭受理的聲請人

來說 ,其獲得救濟的可能遙遙無期 ,已與憲法保障人民正當法

律程序原則所受即時有效救濟程序之意旨有違 。

(三 )再者 ,縱使補足 15席缺額且全員未迴避出席時 ,即令有 8位

大法官支持違憲、剩餘 7位大法官反對違憲 ,亦不能作成違憲

第 1石頁 ,共20頁



1

2

3

猝

5

6

7

8

炒

10

1l

12

13

1碎

15

16

17

18

1少

窢0

2上

2窢

23

2碎

25

2b

法庭之友意見書

宣告 ,使人民受憲法保障如 :言論自由等重要憲法基本權受侵

害 ,循憲法訴訟卻未能獲得及時有效審理 ,於對抗政府公權力

宣告違憲門檻過高顯失公平下 ,已實質上已近乎推定公權力

行使合憲之結果)亦難認合乎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

肆 、未直 ,系爭規定限制大法官多與評議之大法官人放不得低於 10

人 ,且作成避怎之宣告時 ,同意達怎宣告之大法官人故不得低

於 9條 ;第 95條規定明定修正一經公告即生效 ,卻未針對修正

前已十請或已受理朱件為過波條款 ,而提南參與計磁人崁要求

及提高避忘宣告同忠人致最低門桂 ,對於主張速怎之群請人預

然左生重大不利 ,卻未設有過波條款 ,也有道法治田之信賴保

鼓源貝l︳而達忘 :

一 、按司法院群字第 574號解群理由苦訴訟程序規定之參正 ,應符

合信賴保故原貝l｜ :

司法院釋字第 574號解釋理由書 :「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

則 ,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 、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

守。因此 ,法律一旦發生變動 ,除法律有溯及適用之特別規定

者外 ,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日起 ,向將來發生效力。惟人

類生活有其連續性 ,因此新法雖無溯及效力 ,而係適用於新法

生效後始完全實現之構成要件事實 ,然對人民依舊法所建立之

生活秩序 ,仍難免發生影響。此時立法者於不違反法律平等適

用之原則下 ,固有其自由形成空間。惟如人民依該修正前法律

已取得之權益及因此所生之合理信賴 ,因該法律修正而向將來

受不利影響者 ,立法者即應制定過渡條款 ,以適度排除新法於

生效後之適用 ,或採取其他合理之補救措施 ,俾符法治國之法

安定性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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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爭規定修改忠法法庭計識門程 ,並堵加速忘宣告之門桂 ,已

介女形午已受理朱件之#希人之信賴才l︳益,又未設有過波條款 ,

有速信賴保吐原則 ,店石進怎 :

(一 )系 爭規定第 30條第 2項至第6項限制大法官參與評議之大法

官人數不得低於 l0人 ,且作成違憲之宣告時 ,同 意違憲宣告

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九條 ;第 95條規定明定修正一經公告

即生效 。

(二 )惟 ,現有司法院有 7席大法官於 113年 l0月 31日 任期屆滿

卸任 ,總統雖已提名新任大法官 ,但立法院迄今未同意 ,是 目

前憲法法庭只剩下 8席大法官,依修正後之‵怎法訴訟法》前

揭新法規定 ,無法對案件作成判決 ;而所提南宣告速忘之門桂 ,

倘依一姓在序從新原貝︳之法理
,好左生不主正溯及適用本件

已經忘法法庭裁定受理但未計戲及作成去l︳決之千詩榮 ,而使

該等朱件年請人道避本朱#請柒經受理卻遲遲未能計洪之在

序延方重大不才︳｜益。

(三 )再者 ,避怎計珴評議門杜亦對已受理案件之年詩人之案件i
吐結果之造成彩年 ,庄生重大不才l︳垚 。

(四 )然 而系爭規定卻未針對修正前已聲請或已受理案件為過渡條

款 ,而提高參與評議人數要求及提高違憲宣告同意人數最低

門檻 ,自 有違法治國之信賴保護原則而違憲。

伍 、結論

系爭規定要求憲法法庭評議至少須 10名大法官出席 ,且作成違

憲宣告須有 9人同意 ,形 同以極高門檻限制人民透過憲法訴訟救濟

基本權利之通路 ,非但造成司法審查機制的實質癱瘓 ,亦使總統與立

法院得以透過大法官人事任命權 ,間接左右憲法法庭是否啟動審理 ,

第 18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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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操控裁判結果之形成空間。此舉已嚴重侵害憲法所賦子大法官

之審判獨立性與職權範圍 ,破壞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憲政原理。其結果

是 ,在當前大法官人數尚未補足的情況下 ,已受理案件將陷於長期擱

置 ,人民難以獲得即時有效之救濟 ,形 同將憲法訴訟程序虛化 ,使基

本權保障淪為紙上權利 。

進一步觀察修法對實務的影響 ,倘若違憲審查形同虛設 ,未來任

何立法或行政措施 ,即使已構成對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平等權等核

心權利之嚴重侵害 ,人民卻可能因程序障礙無從主張 ,導致憲政秩序

名存實亡。憲法的意義 ,正是透過憲法審查而展現其生命與力量。倘

憲法法庭因制度性障石疑而無法審理 ,即等同於憲法失語 ,民主失守 ,

正義失聲 。

法治國家之所以不同於專斷政體 ,正在於 「有權利 ,即有救濟」

之原則。憲法訴訟制度設計之初衷 ,絕非讓權力互控互鎖 、使三權共

陷於憲政停滯的泥淖 ,而是要確保人民面對國家權力侵害時 ,始終有

一道司法之門可以叩問。今日我們不能以制度設計之名 ,將此門緊閉

於人民面前 。

惟有恢復大法官評議門檻之合理設計 ,排除對司法權之不當千

預 ,方能讓憲法訴訟真正發揮 「守護憲政秩序 、保障基本權利┘的本

質功能 。祈 鈞庭在本案中 ,慎思制度設計對憲政實務所可能造成之

毀壞性後果 ,及時釋憲補正 ,重 申人民訴訟權與憲政機關功能運作之

憲法保障底線 ,使憲法回應人民對正義不滅的期待 。

謹狀

司法院憲法法庭 公鑒

中 華 民 國 l14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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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狀正本乙份 。

202碎 迅科 1250豆白招列/︳利皂起君 。附件 2

opinion ona【nendments to theActof25June20lJon theCon§ titutionalThbunalof

Poland,adoptedbythe、吒niceCoⅡⅡnissionati竹 l(lahPlena的 /se§§ion(Venice,上 1一上2

March2016),para.7θ .

暇件 l

社#名 #或內容 (以下皆形本各乙份)在球出洗

【以下接狀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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